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条例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了加强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维护镜泊湖水域交通运输秩序，保护镜泊湖水域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镜泊湖风景名胜区内镜泊湖水域从事运输、游览、生产作业、运动、娱乐等活动的船舶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镜泊湖水域，是指南起牡丹江入镜泊湖湖口到西湖岫岸线，北至镜泊湖溢流坝、镜泊山庄、抱月湾及鹿苑岛岸线，西起尔站河口到道士山两侧岸线，东至水产养殖场、大姜窑沟、苇子沟林场、北湖头林场等自然山体、湖叉岸线合围而成的区域。

本条例所称船舶，是指各类排水或者非排水的船、艇、筏、水上飞行器、潜水器、移动式平台及其他水上移动装置。

第三条　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应当坚持生态优先、保障安全、总量控制、分类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重大事项。

第五条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作为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应当加强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及其协调工作，做好镜泊湖水域运输、港口、航道管理等工作。

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对所辖镜泊湖通航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对船舶污染镜泊湖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体育、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相关工作。

宁安市人民政府以及镜泊湖水域沿岸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镜泊湖水域渡口渡船和乡镇自用船舶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和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重大事项通报制度，加强信息沟通、联合监管和执法协同。

第七条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和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风景名胜区和船舶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增强船舶所有人、经营人、驾驶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妨害镜泊湖水域船舶管理、扰乱镜泊湖水域交通运输秩序、破坏镜泊湖水域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九条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委托相关机构，根据镜泊湖风景名胜区规划、镜泊湖水环境及其承载力等情况，对镜泊湖水域各类船舶承载量进行评估。

第十条　除镜泊湖水域现有船舶外，其他船舶进入镜泊湖水域，应当向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报告。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将同意进入的船舶相关情况及时通报有关机构和部门。

第十一条　镜泊湖水域的船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配置相应的防污、救生、通讯、消防、定位、应急等设备和器材，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第十二条　禁止向镜泊湖水域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等船舶污染物。

镜泊湖水域的船舶污染物实行集中接收、转运和处置。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船舶污染物转移处置联合监管机制。

第十三条　镜泊湖水域的船舶游览等项目，应当由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镜泊湖风景名胜区规划，采用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经营者。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与经营者签订书面合同，依法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经营者应当依法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

船舶游览项目的经营者应当根据游览船舶的设施条件、游览路线、服务内容等确定服务价格并公布。

第十四条　在镜泊湖水域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依法取得相关许可。

依法取得许可的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使用取得船舶营运证件的船舶从事水路运输。

第十五条　在镜泊湖水域从事运动、娱乐活动的摩托艇、橡皮艇、筏、脚踏船等，不得超越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划定的水域活动。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在征求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宁安市人民政府意见的基础上，划定有关船舶的活动水域。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必须通过镜泊湖水域水上交通到达生产、经营等区域的，其自用船舶应当在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指定的水域航行。

第十七条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在征求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分区分类、集中停泊、便民利航的原则，划定镜泊湖水域船舶停靠的码头（停靠点），经公示后报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第十八条　镜泊湖水域的船舶应当在依法公布的码头（停靠点）停泊；遇有紧急情况，需要在其他地点停泊的，应当向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或者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镜泊湖水域的船舶应当遵守码头（停靠点）环保要求和安全、治安、消防等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镜泊湖水域的船舶进出码头（停靠点），应当依法向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航次计划、适航状态、船员配备和载货载客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自船舶报废之日起三个月内，将报废船舶移出镜泊湖水域。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船舶擅自进入镜泊湖水域的，由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驾驶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船舶未配置相应的设备和器材、配置的设备和器材未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或者向镜泊湖水域排放船舶污染物的，由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从事运动、娱乐活动的船舶超越划定水域活动的，由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驾驶人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自用船舶未在指定水域航行的，由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船舶未在依法公布的码头（停靠点）停靠，或者进出码头（停靠点）未依法报告相关信息的，由牡丹江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法律、法规对风景名胜区和船舶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